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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4日从浙江省水文管

理中心获悉，钱塘江兰溪站24

日7时达到警戒水位，钱塘江流

域发生今年第1场编号洪水。

上午11时，富春江大坝开启17

孔泄洪。杭州交通港航执法部

门全力做好防洪工作，海事救助

艇全部到位，安排人员24小时

值班，如有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开

展救助行动。同时，及时发送恶

劣天气泄洪预警、泄洪封航及泄

洪流量防范提醒短信。

本报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王意娃 方明君

钱塘江流域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

本报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徐亮 陈邹颖 陈玺

本报讯 5月24日起，杭州市交通执法队正式启

动打击景区周边出租车突出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

严厉打击出租车司机与旅游购物商店勾结，以诱导游

客购物并获取“回扣”为目的，发生的拒载、绕道、中途

甩客等损害乘客合法权益的突出违法行为。

近日，杭州市交通执法队景区大队接到出租车涉

嫌中途甩客的投诉。投诉人乘客李先生回忆，事发当

天，司机周某多次推荐李先生前往龙井山游览，自己

是初来乍到，便听了司机的建议。到达龙井山某茶叶

店后，周某提出要去给汽车加气，借故离开。等周某

回来后，他见李先生一行并无购物意愿，便以没加到

气为由，让李先生就近下车。事后，司机周某承认，当

时他的车辆并不需要加气，借故离开只是为了诱导乘

客在茶叶店购物。对此，景区大队按照《浙江省道路

运输条例》相关规定，对周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出租

车服务质量信用考核分扣分。

同样，杭州市交通执法队上城大队之前已处理了

两起出租车甩客案件。经调查，两起事件均为同一辆

车同一名驾驶员所为。

据投诉人王先生反映，事发当天他到雷峰塔景区

游玩后，打出租车前往西湖银泰。行驶过程中，驾驶

员与其聊起土特产的话题，并介绍丝绸、藕粉等产

品。当行至西湖大道延安路口时，驾驶员称已经到达

目的地，要求王先生下车。待王先生下车才发现，此

地并非西湖银泰，而是距银泰300米的某丝绸店门

口。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立案调查，确认司机李

某违反了《浙江省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对其初次违章

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出租车

服务质量信用考核分扣分。

没想到，5月17日，执法队员再次接到这辆出租车

中途甩客的投诉。经核实，驾驶员李某故伎重施，再次将

客人甩在某丝绸店门口。目前，李某已被责令停车学习。

“对于拒载、绕道、中途甩客等情况，我们会加大

处罚力度，依法从重实施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将吊

销其从业资格证。同时，我们将与文广旅游、公安等

开展联合整治，共同打击诱购行为，净化景区旅游市

场。”杭州市交通执法队提醒市民，若乘坐的出租车驾

驶员有诱购、拒载、甩客、绕道等行为，记录下车牌号

码、驾驶员姓名等要素，拨打0571-85463212举报，

执法队员将第一时间处置。

整治虚拟货币炒作乱象刻不容缓
董希淼

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

会等三家协会联合发布《关于

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

公告》（下称公告），提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强

调虚拟货币交易是非法金融活动。国务院金融稳

定发展委员会进一步要求，“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

易行为”。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

拟商品，不是数字货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

货币基本属性。非法从事比特币投机交易，或打着

“数字货币”幌子进行非法代币发行融资、非法传销

活动，一方面可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财产损失，另

一方面影响国家金融稳定和社会秩序。而比特币

挖矿行为，往往以“大数据项目”作为掩护，耗费大

量电力资源，不符合“碳中和”目标方向，必须对虚

拟货币市场乱象进行整治。

总体而言，买卖或使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存在

市场、交易、技术、合规等四大风险。针对比特币等

虚拟货币交易、炒作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风险和法律

问题，我国较早开展整治行动。但是，不少普通投资

者没有重视金融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所作的风险提

示，部分金融机构、支付机构及地方政府，也存在为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挖矿、交易提供支持等情况。今

年以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

相关炒作、交易活动非常火爆。对此，中国互联网金

融协会等三家协会就防范虚拟货币炒作风险再次发

出公告。而国务院金融委提出的相关要求，提高了

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的政府层级。

公告反复强调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只是一种虚

拟商品，它不是货币，也不会成为货币。普通投资

者不应该参与这些虚拟货币的交易和炒作货币，金

融机构、支付机构也不应该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任

何形式的支持和服务。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应加

大对虚拟货币非法挖矿和交易活动的打击力度，维

护好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为我国数字人民币正式

推出创造更好的环境。对非法参与虚拟货币交易、

炒作或为之提供支持服务的机构、平台，应联合司

法部门及时处置，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增加整治活

动威慑力。对比特币挖矿项目，各地应全面清理、

及时关停。

游客想去银泰，却被放在丝绸店门口？
杭州严打景区周边出租车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史隽

立足检察职能，丰富服务方式，主动深入群众、深入基

层、深入企业，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今年以来，为落实好党史学习教育和检察队伍教育整

顿要求，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浙江检察

机关积极谋划部署，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民生关切，在一件

件为民实事中倾力打造新时代浙江检察服务品牌，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服务民企联民心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全省检察机关

不断强化中心意识，进一步找准服务党委中心工作的切入

点和着力点，积极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在护航地方特

色产业发展、保障安全生产工作等方面履职担当。今年以

来，浙江检察机关在深入推进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

专项清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侵害企业利益犯罪立案监督

和企业经济犯罪刑事合规法律监督的同时，还在省检察院

和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市级检察院以及上城区、海曙区、

瓯海区等基层检察院组建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充分整合

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杭州市检察院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八条

意见”，成立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同时主动参与亚运会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在亚运会知识产权保护上展现浙

江“重要窗口”风采；宁波市奉化区检察院建立涉民营企业

控告申诉案件“绿色直通”机制，对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实

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办结”，对案件办理实行动态

监控；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监督的一起涉民企刑事案件六

天内撤案，企业家生产生活重归正轨；永康市检察院、工商

联等10部门出台《关于共同推进企业合规法律监督工作

的实施细则》，细化联动协作机制，促进企业合规法律监督

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司法救助暖民心

“我是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伟忠，今天由我对

你们申请司法救助事项进行接访。由于路途遥远，我们通

过视频连线来听取你们的诉求……”4月16日，在宁波市

检察院远程视频接访室，叶伟忠通过视频系统连线云南，

接访马某金夫妇申请司法救助案。

宁波、慈溪和云南昭通三地检察机关跨省视频连线，

检察长接访为民解忧，这是浙江检察机关助力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举措之一，更是落实检察队伍教育整顿“我

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行动。

为群众办实事，更要为群众办好急事、难事。作为传

递司法关爱的民心工程，全省检察机关不断深化司法救助

工作机制建设，加大对贫困当事人救助帮扶力度，积极构

建多元救助格局。省检察院专门出台《进一步全面深入开

展司法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全省部署开展“司法救助

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专项活动，对

进入检察办案环节的因案致贫返贫的原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精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对

象当事人，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未成年人、残疾人、涉法

涉诉信访人切实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做到“应救尽救、应救

即救”。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国家司法救助案

件273件，向116人发放救助金109.2万余元，救助人数和

金额均同比增加。

公益诉讼向民心

随着人民群众对法治、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新

期待日益增长，全省检察机关充分利用公益诉讼职能，想

方设法“为民而战”。

今年，省检察院继续在全省深入推进“公益诉讼守护

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重点围绕违法向水体排放污染

物、破坏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线上线下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用农产品、食品等6方面违法行为开展专项监督，同

时深入开展守护“美丽河湖”专项行动。温州两级检察机

关聚焦飞云江流域的生态安全保护，开展“大水缸”司法守

护行动。今年初，温州三地六家法院共同启动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三年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跨区域一体化司法办案

水平。浦江县检察院先后开展“亮剑扬尘污染”“清理外侵

物种加拿大一支黄花”“建筑垃圾违法堆放”等10余次专

项监督行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督促建立健全

20余项工作机制。据省检察院统计，今年截至3月底，全

省检察机关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005件，启动诉前程

序865件，提起诉讼33件。

以检察工作“民生指数”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在教育整顿中打造新时代检察服务品牌


